
「雲林縣虎尾高鐵體育運動園區 BOT 案可行性評估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公聽

會會議記錄 

壹、時間：111 年 1 月 18 日下午 2 時 

貳、地點：雲林縣虎尾鎮多功能活動中心 

參、主持人： 雲林縣立體育場賴場長俊嘉 

肆、出席及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簡報：(略) 

柒、討論事項： 

一、雲林縣議員 王議員鈺齊 

(一)建議邀請有意願的廠商一同參與公聽會，方能進行評估以及提供意見。 

(二)若未來無法吸引廠商投資，建議可將球場租用給各級學校棒球隊作為訓

練場地使用。 

(三)應廣邀地方民眾參與公聽會，方能確切蒐集地方意見以利可行性評估。 

(四)本案可行與否之關鍵在於有沒有廠商願意投資，而非在座民意代表可以

決定，仍建議邀集相關廠商一同討論。 

二、專家學者 郭理事長志恆 

(一) 雲林縣政府規劃設立可容納兩萬人的田徑場以及容納一萬人的體育館，

雲林縣已取得 2025 年全運會舉辦權，若要出資興建運動場館須花費數十

億，以 BOT 方式進行規劃本案對縣政府而言較為有利，對於本案後續發



展將給予肯定及期許。 

三、雲林縣議員 黃議員美瑤 

(一) 邀請對象不應限於民意代表，應廣邀地方民眾進行意見交流，方能評估

是否可行。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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